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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

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，局内各单位： 

为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决策部署，充分发

挥涉税专业服务作用，助力个人所得税改革实施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充分发挥涉税行业协会和机构的专业化作用 

个人所得税新税制的实施，对税务机关纳税服务工作带来空前挑

战。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，面向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的政策咨询、

宣传辅导工作将异常繁重，办税服务厅办税流量将大幅度增长。

涉税专业服务等社会力量在支持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具有重要作用。

税务机关应充分调动其力量，缓解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资源不足的

问题，协力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顺利实施。 

（一）税务机关要认真评估本地区 12366 咨询、办税服务厅服务

资源与纳税人需求增长的匹配情况。对政策咨询、办税压力增加

显著，税务机关承受力严重不足，需要借助涉税专业服务力量解

决的，可以根据需要，邀请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税务师、注册会

计师、律师参加 12366 专家咨询坐席、办税服务厅导税咨询、自

助办税和办税体验区咨询辅导，纳税人学堂专家辅导讲座。涉税

专业服务机构可以志愿者身份，参加上述 12366 专家咨询、办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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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厅专家咨询、辅导、讲座活动。 

（二）税务机关在制定对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宣传辅导方案时，

可邀请税务师协会、注册会计师协会、律师协会、代理记账协会

等行业协会（以下称“涉税行业协会”）、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参

与研究。涉税行业协会、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从纳税人、扣缴义务

人需求以及专业服务的角度，向税务机关提出意见建议。 

二、鼓励涉税行业协会和机构组织参加个人所得税改革宣传辅导

公益活动 

组织开展个人所得税改革公益活动是涉税行业协会和涉税专业服

务机构的社会责任。税务机关应当鼓励和引导涉税行业协会和涉

税专业服务机构积极组织参与个人所得税改革宣传辅导公益活动。 

（一）鼓励涉税行业协会和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税务专家，通过

微博、微信、微课堂等方式，免费开展个人所得税改革宣传，从

专家专业角度回应社会关切热点问题，阐释改革积极意义，发挥

正向引导作用，共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 

（二）鼓励涉税行业协会组织志愿者服务队、“同心服务

团”“专家讲师团”等，开展个人所得税法“进校园、进社区、

进园区”宣传辅导公益活动，向社会宣传个人所得税法相关知识。 

（三）鼓励涉税行业协会和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组织开展个人所得

税公益大讲堂活动，免费向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宣传个人所得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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